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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76/2021_2022__E5_9F_8E_

E9_95_87_E5_BB_89_E7_c67_276398.htm 第一条 为规范城镇廉

租住房租金管理，保障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权益，

根据《价格法》及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

用于城镇规划区内城镇廉租住房的租金管理。第三条 本办法

所称廉租住房租金，是指享受廉租住房待遇的城镇最低收入

家庭承租廉租住房应当交纳的住房租金。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廉租住房租金的主管部门，依法

对本地区廉租住房租金实施管理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

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协助价格主管部门做好廉租住房租金管

理工作。 第五条 廉租住房租金实行政府定价。具体定价权限

按照地方定价目录的规定执行。 第六条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原

则上由房屋的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因素构成，并与城镇最低

收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。 维修费是指维持廉租住房

在预定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所必须的修理、养护等费用。 管

理费是指实施廉租住房管理所需的人员、办公等正常开支费

用。 第七条 廉租住房的计租单位应当与当地公有住房租金计

租单位一致。 第八条 制定和调整廉租住房租金标准，应当遵

循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充分听取社会各有关方面的意见。 第

九条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制定或调整，应当在媒体上公布，并

通过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或政府信息公告栏等方式进行公示

。 第十条 因收入等情况变化而不再符合租住廉租住房条件而

继续租住的，应当按商品住房的市场租金补交租金差额。 第

十一条 廉租住房管理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或合同约定提供相



应的服务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廉租住房租金的监督

检查。廉租住房管理单位违反价格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规定

的价格行为，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《价格法》和《价格

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予以处罚。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

发展改革委会同建设部负责解释。 第十三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会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

办法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建设部。 第十

四条 本办法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